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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商贸法律与案例（第3版）》以调整商贸关系的法律规范为研究
对象，教材的编写突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强调商贸法律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突出实践性
教学环节，通过大量的商贸法律案例分析，使学生在掌握有关商贸法律的基础上，提高对有关商贸法
律问题的理解、掌握能力，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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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代理的种类 按照代理产生的不同原因和方式，代理的种类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
指定代理。
 （一）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是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而产生的代理。
委托代理是代理制度中最重要、运用最广泛的一种，又称授权代理。
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代理，主要是委托代理。
 在委托代理中，被代理人作出授予代理人代理权的意思表示，代理人接受委托，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
间即产生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
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一般来说，重大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利于明确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
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包括：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代理权限和代理期限，并由委
托人签名或者盖章，注明委托日期。
如果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二）法定代理 法定代理是指因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
这种代理主要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定的代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活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活动，
由法定代理人代理。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直接由法律规定而产生，法定代理无需授权。
 （三）指定代理 指定代理是指因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所产生的代理。
例如，在民事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如果不能行使代理权
或者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由人民法院指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
无权代理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代理权的代理；二是超越代理权的代理；三是代理权终止后而进行
的代理。
 发生无权代理时，如果经过本人追认或者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
无权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视为有权代理。
另外，无权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如果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被代理人应当承担代
理的法律后果。
 四、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客观上存在使善意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
，因而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的效力。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
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表见代理实质上是无权代理，是广义无权代理的一种。
若无权代理行为均由被代理人追认决定其效力的话，会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害，因此，在表见的情形
之下，规定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
全，并以此加强代理制度的可信度。
学术界称此种情况为“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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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商贸法律与案例(第3版)》以调整商贸关系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教
材的编写突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强调商贸法律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
，通过大量的商贸法律案例分析，使学生在掌握有关商贸法律的基础上，提高对有关商贸法律问题的
理解、掌握能力，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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